
66

  第 29 卷 第 2 期
  2024 年 4 月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29  No.2   
Apr.  2024

收稿日期：2023-12-10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党内法规效力与党内法规体系化的关系研究”(22YBQ047)
作者简介：周　航，男，湖北罗田人，湘潭大学讲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宪法学、党内法规学；

　　   陈佳诚，男，河北秦皇岛人，中国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宪法学、党内法规学。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24.02.009

“全国统一大市场”政策之宪法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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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良性

互动则需要运用法治手段摆脱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垄断分割对要素资源流动造成的不良影响。自中共

十四大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就多次被提及，但是实践中这一系

列政策却往往收效甚微。在宪法维度下对央地关系的认识不足和处理不当是造成统一市场构建困难的

重要原因之一。要使统一大市场的政策真正得以落实，就必须深入挖掘其中的宪法意涵，认真分析政

策实施过程中应然和实然的宪法问题，为“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根本法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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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itutional Implications of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Policy

ZHOU Hang, CHEN Jiacheng

（Law School,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China）

Abstract：The construction of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and the realization of a pos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an effective market and 
responsible government require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rule of law to get rid of the adverse effects caused by local 
protectionism and market monopoly division on the flow of resources. Since the 14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decided to establish a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the idea of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has been mentioned for many times. However in practice, a series of such policies often have little effect. 
The lack of a constitutional understanding and handling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entral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s is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difficulties in constructing the unified market. Therefore, in order to 
implement the policy of unifying the large market, it’s necessary to dig deeper into the constitutional implications 
of the policy, carefully analyze the de jure or de facto constitutional issues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ing the 
policy, and provide the fundamental legal safeguard for the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Keywords：“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Constitu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local protectio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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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恒久以来就

是中华民族引以为傲的显著优势，时至今日，“坚

持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又成为复兴路

上的重要依凭。古今不同的表达都指向“统一”

这一巨大效能，但其在不同时代又有不同的表现

方式。如果将视角投放到统一国内市场这一关键

领域，我们不难发现其作为一个宏大议题的牵涉

面之广和政策性之强，其切实关系着政治、经济、

文化乃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我国的根本

大法和治国安邦的总章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以下简称《宪法》）所规定的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和调整央地关系的内容对保障政策在法治

轨道上运行具有关键作用。在美国联邦宪法制定

过程中，其立宪的目的“首先是为了构建一个更

为完善的联邦”[1]，在实际行宪过程中维护国家的

“大一统”亦是其宪法的重要使命，因此在后来

的 McCulloch v. Maryland 案中，首席大法官马歇

尔宣称，“当州的主权和联邦中央的主权产生冲

突时，州主权必须服从于联邦的主权”。此后，

霍姆斯大法官也评价道：“倘若我们（联邦最高

法院）失去了宣布国会立法无效的权力，我不认

为合众国会终结”，“但是如果我们无权宣布若

干各州的立法无效，联邦将会受到威胁”[2]。由此

可看出，宪法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基本法秩序，确

立了统一政治体如何构建以及国家任务如何得以

完成的指导原则 [3]。正因为宪法在构建统一市场

中的突出作用，相当多的国家都通过宪法来维护

国内的统一市场秩序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因此，

若要使“全国统一大市场”政策得以真正实施并

实现其意欲达成的全局性和系统性治理效果，必

须对其中所包含的宪法意涵进行深入挖掘。

需要明确的是，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问题根源

绝不仅仅限于央地关系，本文仅选择这一维度进

行分析是基于以下原因：第一，央地关系是解读

全国统一大市场政策宪法意涵的重要支点和桥梁。

第二，可以将全国统一大市场这个综合性问题的

论域始终限定在宪法的维度考察，避免过多触及

交叉学科的领域。第三，央地关系这个概念本身

也可以统摄较为广阔的政治经济问题，与地方保

护主义的形成机理息息相关。因此，锚定中央和

地方关系对国内市场作用力的研究成为本文原因

分析部分的核心逻辑。

一、制度前提：统一市场与宪法的接榫

“全国统一大市场”并非一个全新的论题，早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初期，关于如何统

一国内市场、减少流通阻碍的问题就伴随着制度

发展的始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

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

的决定》所构画的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包括“全

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4]。可见，此概念在提出

之际，就有构建完善且符合中国实践需求的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特征。但是，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

形成的根源并不仅限于经济，影响也不仅限于经

济。有学者认为，如若全国统一大市场真的可以

建成，我国政治经济体制中的一系列新旧问题能

够得到很大程度的解决 [5]。

2015 年 8 月 19 日，国务院首次使用“全国统

一大市场”。 2022 年 3 月，党中央、国务院印发《关

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明确提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

系统论述了畅通经济循环的目标、原则、路径和

依据，相较以往的同类政策，其在深度和广度上

得以进一步拓展，回应了时代的迫切需要。然而

政策在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同时也带来诸多争议。

争议的核心在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地方保护主义

困境何以通过“一纸政令”轻易打破？这无疑牵

涉到一系列宪法问题：为什么要构建全国统一大

市场，宪法如何通过制度设计维护国内统一市场，

地方保护主义的制度根源是什么，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下中央和地方的权力界限在何处，等等。

缘何需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这与我国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密切相关。回顾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入宪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将“实行

计划经济”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充分昭示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与政策具有

宪法属性与效力 [6]。而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

的市场体系，又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

作用的基础。因此，中共十四大以来，我国一直

在探索与实践如何调整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

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的措辞变化，

也体现了我国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在

2020 年的全国政协经济界联组会上，习近平总书

记更是强调：“决不能不克服市场的盲目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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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要努力将市场的

作用和政府的作用结合得更好一些，这是一个止

于至善的过程。”[7] 回顾这一过程，我们发现，

国内市场分割、市场封锁和市场壁垒是阻碍市场

发挥决定性作用的重要因素。

在利益驱动下，部分地方政府利用行政手段不

当干预自由贸易的行为并不鲜见。坚持单一制国

家结构形式是推进差异化地方治理的前提和基础。

即使在强调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也不可避免

地会遇到此类问题，甚至在法治不完善不健全的

情况下，这些国家的地方歧视甚至比联邦国家还

要严重 [8]。我们通常把这一类问题概括为“地方

保护主义”。

地方保护主义的形成有其复杂的政治、经济

和社会文化根源，不同国家、不同地域的表现形

式也千差万别。因此，在政策制定与执行的过程

中应当充分考虑到各种矛盾体可能以及必然出现

的博弈，不能完全依赖人定的规则，高估政策的

实际效果。正如哈耶克所说，“承认人类的无知，

尊重各种自生自发的秩序，是人类真正达致自由

的前提条件。”[9] 故而，本文从宪法层面切入，

将探讨的重点置于制度构建的历史和实践框架之

中，以期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政策制定与完善提

供一个微观具体的省思维度。

二、原因探析：央地关系的因应变化如

何形塑国内市场

要在宪法的维度窥探全国统一大市场构建过

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之根源，首先要区分不同历

史时期央地关系的因应变化是如何形塑国内市场

的，并以此来探寻中国的国内市场“因何而分”，

又“据谁以合”。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自古以来就

是我国重要的政治命题。周朝的“天下”意识、

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元代的行省制度等都

是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对央地关系格局塑造的

重要探索，因此“央地关系”也成为了考察分析

中国许多政治历史问题时不可绕开的关键一环。

（一）中央权力收放对国内市场的动态影响

虽然我国央地关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呈现

出差异，但其变化发展也遵循着一定的逻辑，理

顺这一逻辑是理解国内市场分合状态的关键因素。

总的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权力的收放以

改革开放为分水岭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

阶段是计划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中央高度集权时期，

后一个阶段则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

完善，整体呈现出“向地方分散权力”的发展态势。

但需要明确的是，不论在哪个阶段，“收权”与

“放权”都在中央与地方的博弈过程中同时进行，

只是何种状态占据主导地位的区别而已。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

我国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财政管理体制。《共同纲领》

规定，“凡属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足以操纵国民

生计的事业，均应由国家统一经营”，“中央各

经济部门和地方各经济部门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

领导之下各自发挥其创造性和积极性”，“在国

家统一的经济计划内实行国内贸易的自由”。这

从根本法上明确了国家统一管理经济的基本原则，

由此也决定了在“统收统支”的模式之下，央地

关系呈现出一种较为纯粹的集中统一状态，供给

和需求并不由市场进行调节，而是由中央政府进

行分配和调度。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如火如荼地进

行，这种状态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进行了

动态调整，具体表现在国家财政体制由完全的“统

收统支”向“分类分成”转变，地方政府在财政

上有了一定的独立性。1958 年，全国七个协作区

的划分标志着中央权限进一步向地方下放，这虽

然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地方经济发展的主动性，

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给“大跃进”时期各地方的“浮

夸风”埋下了隐患。考察这一段时期央地关系的

调整及其影响，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一收

就死，一放就乱”的两难境地似乎在历史上也存

在着与其对应的困境，因此并不应该将 1978 年前

后两个阶段的央地关系完全割裂开来看待。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国民经济处于较低水平，

人民的生活水平亟待提高，彼时的经济发展方式

和手段更加偏重于速度和体量的提升，与之相对

应的是，地方官员的晋升机制与当地经济增长绩

效挂钩。这也是中央为了激发地方经济发展动能，

在财税、投资、融资、市场管理等领域赋予地方

政府一定自主权的重要途径。这在改革开放初期

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有助于发挥地方主观能动性，

减少对过程的干预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就业机会

和税收增长。但这种以结果导向的驱动方式，在

赋予了地方自主权的同时也给地方保护提供了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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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换言之，这种没有统一监督标准的放权是形

成地方保护主义甚至地方利益集团的重要诱因之

一，政府内部上下级之间形成一种发包关系，被

形象地称为“行政发包制”[10]。因此有学者认为：“政

治权力的高度集中和经济体制高度分权并存是我

国改革开放以来所特有的制度安排。”[11] 在此种

安排之下，部分地方官员在推动地方经济增长的

同时也通过封锁和分割阻止本地资源的流出，甚

至通过大量低水平重复建设的方式制造虚假繁荣，

使得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各地难以发挥比较优势，

并因此形塑出中国地方经济的蜂窝结构（cellular 
structure），而这种结构正是地方政府“以邻为

壑”“攘外安内”思想的直接恶果。“坚持单一

制国家结构形式是推进差异化地方治理的前提和

基础”[12]，也就是说，差异化需要遵循一定的统

一前提。反观地方保护主义下的国内市场却因行

政划分而被人为地切割成不同的部分，且互相成

为对立面，甚至有激进的地方政府通过行政命令

的方式给区域经济的交流设置门槛、构建壁垒。

这一切都使得在表面上形式统一的市场经济被地

方政府种种显性和隐性的保护行为分割成一块块

“各自为政”的诸侯式“地方计划经济”，同时

也不可避免地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

从各地实行地方保护的操作手段上来看，有

些地方政府以“打太极”的方式处理问题，政府

在一推一拉之间，严重破坏了区域间的自由贸易。

概言之，“推”就是对外地企业和外地产品采取

歧视待遇，阻止其进入本地市场；而“拉”就是

争抢资源，不顾全局利益，与外地产业形成恶性

竞争，造成一加一小于二的结果。

“贸易保护”是国际经济活动中经常提及的

概念，在广义上也可以称之为一种地方保护主义。

一国偏向于保护本国企业和一地偏向于保护本地

企业，在动机上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即任何一

个层级的政府维护本辖区利益都是基于一种本能，

但在这其中若缺乏集中统一的权威主体进行干涉

和调控，就会形成难以遏制的恶性竞争状态。其

危害具体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削弱公平竞争。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法律地位是由

宪法明确规定的，但其往往成为地方保护主义之

下受损最严重的竞争主体。外地的优势企业得不

到充分的竞争空间，难以茁壮成长，而本地相对

劣势企业在畸形的保护模式下无法实现自我改善，

最终不利于其长远发展。

第二，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国内不同区域

间的恶性竞争难免造成“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

结果。例如 20 世纪 80 年代轮番上演的“原料大

战”事件就是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因央地关系缺

乏法治化调整而出现的地方经济利益冲突的产物，

其导致了“中央放松对市场的集中控制后，地方

利益矛盾明显公开化”的局面 [13]。抛弃本国的羊

毛不买，却舍近求远选择采购澳大利亚羊毛，这

种诡谲现象正是市场分割导致的。

（二）央地关系如何在对立统一中塑造国内市

场样态

中央和地方的分权，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处理集

中和分散这二者之间关系的一个动态过程。早在

1938 年，毛泽东就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阐述：“应该集中的不集中，

在上者叫做失职，在下者叫做专擅，这是任何上

下级关系上特别是在军事关系上所不许可的。应

该分散的不分散，在上者叫做包办，在下者叫做

无自动性，这也是在任何上下级关系上特别是在

游击战争的指挥关系上所不许可的。”[14] 新中国

成立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指出：“为

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

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

一纪律”，同时，为了解决央地关系的矛盾，“应

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

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

事情”[15]。上述论断对于我们处理央地关系依然

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国现阶段的央地关系对国内市场的形塑也

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表现形式和规范意涵。在

“双循环”背景下，中共二十大明确提出“构建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的新发展格局”，而实现双循环目标的重要前提

就是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地方与地方关系的健康发

展。如果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内国际贸易与

其他国家进行比较，会发现一个现象：西方发达

国家往往是在国内实现产品优化升级的前提之下

逐步向海外市场扩展，而中国国内的外贸企业接

受国内跨省订单的意愿却很低，如果不是意欲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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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外贸领域的缘故，则一定另有原因。数据表

明，1978—2008 年中国的对外贸易出口额以年均

18.1% 的速度增长，而省际贸易额的增长却仅仅停

留在 4.8%，这充分表现了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形

成的“对外贸易偏好”[16]。这种以对外贸易替代

国内贸易的地方经济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我国市场资源要素流通的畅通度有待进一步提

升，而造成这种不通畅的原因正是地方保护主义

之下区域性的市场分割。

自我封闭性是封建经济的基本特征，在能够实

现自给自足的前提之下区域间的经济互通似乎并

不显得必要和急迫，但是在市场经济之下，如果

任由地方保护主义野蛮生长，任由各地方之间以

邻为壑，无疑是开历史倒车。易言之，封建时代

在中央高度集权之下，地方经济尚且可以通过官

僚体制得到一定程度协调，而今依托法治建设的

市场经济却可能无法达到更高的开放程度。这是

一个值得认真反思的问题。

概言之，从宪法维度审视地方保护主义，应当

以宪法条文对央地关系的形塑为切入点，因为国

内市场的分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央地关系在不同

环境下的因应变化。我国《宪法》第三条规定了

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

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的原则。在这一

原则的指导之下，我国地方政府的自主权力随着

中央的权力收放不断发生变化，权力收放的条件

也取决于中央政府在不同历史背景下的实际需求。

市场整合意味着央地关系制度在动态变化中取得

了法治化的相对平衡，而市场分割则意味着制度

在法治化欠缺背景下出现一定意义上的割裂。因

此，上文所提及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无一不指向

一个现实存在的问题：我国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

济转轨时期形成的一系列问题并没有被完全消除，

制度和思想层面的惯性力还在深刻影响着央地关

系在实践中的运作，进而塑造着国内市场的样态。

三、影响评估：统一市场的实然法律与

应然分析

诚如上述，如果把“全国统一大市场”作为

一个整体概念来看待，那么这个概念之中显然包

含着一定的宪法性因素。要深入挖掘这些宪法性

因素的意涵，就需要进一步对相关法律条文进行

解读。面对市场分割，立法者所构建的一定意义

上的确定状态与法律实施过程中所面临的种种阻

碍分别成为了统一大市场的实然法律规范和应然

分析对象，这本身就是评估相关政策的影响时应

该兼顾的两个角度。挖掘全国统一大市场政策的

宪法意涵，绝不是盲目运用宪法上的原则去简单

否定现行有效的法律规范，而是要在尊重宪法和

法律的前提下探寻政策实施过程中对国内市场造

成的影响，从而为统一大市场的那一部分“良法”

寻找宪法上的对应依据并提供宪法上的根本保护，

最终达到“善治”的目的。探讨与统一市场相关

的法律法规应当从实然和应然两个方面出发，为

实践中现实问题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案。

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是一个系统性工程，也

是一个历时性与共时性交织的目标。从相关领域

的法律来看，我国立法总体来说供给并不缺位，

但也似乎存在着规范供给不足的问题。改革开放

初期，《国务院关于开展和保护社会主义竞争的

暂行规定》就是面向“封闭小市场、自我小循环”

的现实问题而出台的。目前，我国现存法律中能

够对市场分割行为产生约束效力的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但相关条文的规定还

较为宽泛，缺乏可操作性和针对性。加之，《反

不正当竞争法》条文侧重于对经营者这一调制受

体进行细节性规定，而对于调制主体即政府却鲜

见禁止性规定。该法第三条对政府的倡导性规定

由于缺乏对应的法律责任，在实践中产生的作用

仍有待商榷。同时，素有“经济宪法”之称的《反

垄断法》对遏制地方保护主义有明确的规定。该

法第 32 条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

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不得滥用行政

权力，限定或者变相限定单位或者个人经营、购买、

使用其指定的经营者提供的商品。”紧接着，该

法第 33 条又对阻碍商品在地区间自由流通的具体

行为表现进行了列举，第 34 条对滥用行政权力进

行排斥或限制的行为进行了禁止性规定。看似《反

垄断法》对此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规定，但实践中

的应用情况却并不理想，因此还需要进一步依据

宪法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这也是相关领域学

术探讨的热点话题。另外，《行政许可法》第 15
条规定：“地方性法规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规章，不得设定应当由国家统一确定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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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资格、资质的行政许可；

不得设定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的设立登记及其前置

性行政许可。其设定的行政许可，不得限制其他

地区的个人或者企业到本地区从事生产经营和提

供服务，不得限制其他地区的商品进入本地区市

场。”这也是针对部门和地方的许可设定权力进

行的限制，其有利于禁止地方封锁或行业垄断的

行为，有利于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

法治是规则之治，而规则之治始于规则认

同 [17]。现今，再次以政策的形式强调全国统一大

市场，则带有一定的时代特殊性，因此需要立足

《意见》文本进行分析。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经

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

础”以及“生产关系是客观存在，经济制度是生

产关系的客观描述”，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打

破地方保护的本质在于从优化生产关系的角度变

革不适应经济发展的制度。所以《意见》条理清

晰地提出了五大目标，围绕营商环境、市场交易

成本、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国际竞争合作等领

域，分别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具体要求。其中，“实

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实际上就是严格禁止地

方政府等主体以种种形式创造所谓的“负面清单”，

这就涉及调整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过程中政府的角

色定位问题。

随着市场经济改革向纵深推进，中国政府的角

色定位一直在发生改变，从参与主体向调控主体

过渡，这一过程中宪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以公

有制经济为例，“国营”被“国有”替代就是通

过宪法修正案实现的。同时，《宪法》第 16 条和

第 17 条也赋予了国有企业和集体经济组织在法律

允许范围内的自主权。因此，从宪法的条文来看，

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应当明确自身的

定位，最大限度尊重企业的自主经营权。而现实是，

自 20 世纪 80 代提出“政企分开”后，国企改革

实践中政府和国有企业就逐渐呈现出一种双重身

份属性，前者是“出资人”和“监管者”的叠加体，

后者是“经济人”和“准政治人”的结合体，这

虽然是改革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现象，但如果至今

还因此不能厘清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就

会使得国有企业在经营中迷失方向，造成政府在

面对国有企业时“放权”与“收权”间的举棋不

定 [18]。在收放权力的抉择中，政府控制企业的人

事任免、经营管理、采购销售本身对统一市场无

足轻重，但值得注意的是，政府为了所谓的“保护”

地方国企而对上游和下游市场中其他经营主体采

取的直接或间接干涉行为就会对统一市场的构建

产生实质上的威胁。地方政府的定位和属性决定

了其会在国家整体主义与地方利益之间进行微妙

的平衡 [19]。正因如此，2017 年国务院常务会议中

明确强调，“各地凡对本地企业开放的市场领域，

不得限制外地企业进入”。这在一个侧面也反映

了政策预设的目标与现实呈现的情况的脱节。

四、机制保障：宪法何以确保统一国内

市场

规范化、法治化、制度化的央地关系是构建全

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条件，应对地方保护和市场

分割等现象也需要从制度的顶层设计入手。所谓

的“统一国内市场”从另一个维度阐述就是消除

阻碍国内贸易的种种不合理因素，使市场主体在

统一的准则下开展公平竞争。消除阻碍因素则意

味着打破地方长久以来形成的某种利益格局。从

根本上说，统一国内市场不能仅仅依靠法律法规

的倡导性规定和政令政策的口号式宣传，还需要

依靠宪法在经济统一的问题上发挥应有的效能。

（一）以宪法推进统一市场的域外经验

最 早 出 现 的 统 一 大 市 场 实 践 可 以 追 溯

到 1826 年建立的德意志关税同盟（Deutscher 
Zollverein），这意味着即使是先发国家也不可避

免地会经历地方保护主义阻碍经济发展的历史，

而以宪法调整央地关系进而对地方保护进行系统

治理也是多数国家选择的现实有效的路径。以德

国为例，德国《基本法》第 72 条第 2 款规定：“在

联邦领域内建立等值之生活关系，或在整体国家

利益下为维护法律与经济之统一，而有以联邦法

律规范为必要者，联邦有立法权。”这一规定为

联邦以立法形式维护统一市场创造了空间。德国

统一市场建立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神

圣罗马帝国灭亡后，1815 年德意志邦联成立，其

在建立之初就带有松散性，因关卡林立、货币混

杂等因素的影响，各邦国内的商品流通极其不畅。

这类似于我国清末民初的“厘卡”制度，不统一

的关税制度必然造就分崩离析的国内市场，进而

制约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提升。为打破这一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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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士政府综合借鉴了亚当·斯密和李斯特的经

济理论，建立了德意志关税同盟，将大部分邦国

纳入到统一的经济版图之中，为统一市场的建立

奠定了坚实基础。

美国也同样历经了国内市场由分割到统一的

历史，这其中联邦宪法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以联邦制取代邦联制，美国 1787 年宪法对独立后

的国家结构形式作出了新的安排，新宪法的重要

使命之一就是破解各州所建立的贸易壁垒问题 [20]。

新宪法实施后，由于宪法规定的抽象性和高度概

括性，州际之间的贸易往来在繁荣发展的同时也

酝酿着诸多摩擦，各州地方政府基于稳定税收等

多重目的，往往选择动用地方立法权的手段维护

本地区的企业，排斥外地商品。打破这一局面的

是美国宪法史上著名的吉本斯诉奥格登案。在该

案中，联邦最高法院扩大了“州际贸易”这一概

念涵摄的范围，从而以判例的形式从制度层面增

强了联邦对州际贸易的管理和控制。这不仅对美

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还在相当程

度上巩固了新生的联邦政府，维护了国家统一。

德国和美国的统一市场历史有两个经验值得

我们借鉴：其一，在宪法条文中明确授权中央政

府以立法的形式调制各地方之间的贸易，可以使

得中央的贸易立法更加具有针对性与权威性；其

二，宪法审查实践可以及时、准确、有效地宣布

地方政府基于狭隘的保护主义所实施的政策和法

规违宪，从而为国内贸易提供稳定可靠的制度性

救济，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二）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何以达致平衡

如前所述，全国统一大市场不可能在没有政府

公权力监管和维护的背景下自发形成，但是公权

力介入的方式和限度需要合法合理，欲达此目的

则必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一个世界性

的实践问题，对此，历史上出现过诸多不同的观点。

事实上，这一问题归根结底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

如何处理好自由和监管这一对立统一矛盾。过度

强调“自由”就会出现“市场失灵”，陷入周期

性的经济危机之中；而“监管”超过应有的限度

又会导致“政府失灵”，阻滞整个社会的经济发

展活力。自由和监管之间并没有刻板规律可以套

用到任何历史阶段的任何国家。因此，在有自身

独特国情和社会特征的中国，在面对政府和市场

关系时也应该探索出一条符合自身发展规律的处

理模式。立足当下的实践背景，实现中国式现代

化要求推动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

有效破解新时代现代化发展难题，实现高质量发

展 [21]，其中关键的一环就是政府在积极成为市场

经济参与者的同时扮演好市场经济监督者的角色。

具体而言，应当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充分尊重

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依据宪法的精神对其发展

做好鼓励、支持、引导、监督和管理的工作。第二，

树立正确的经济发展观点和思想，对统一市场建

设中过于放任的资本主义自由化观点和僵化落后

的计划经济思想及时进行纠偏。第三，明确政府

和市场的作用和定位。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

中，政府和市场应各司其职，互相作用，互相影响，

但是决不能互相替代。在政策中一贯的表达是“更

好发挥”和“决定作用”，这二者在相同适用场

域中有不同意涵，“更好”侧重于程度上的要求，

“决定”则是地位上的明确。因此，任何过度强

调其中一个而放弃另外一个的做法都是置国情于

不顾进而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

（三）以宪法推进统一市场建设的尺度

在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和法制不健全情况下，

地方保护与统一市场看似是两个截然相反的事物，

实则都共同根植于缺乏对央地关系有效的宪法调

控。从历史经验看，中央集权无论达到什么样的

高度都必然在地方留下一定的真空，如果再配合

不健全的法治，无疑为地方保护主义提供了生长

的基础。改革开放后，“放权让利”成为调节央

地关系的主旋律，分权给地方经济的发展带来了

前所未有的活力，但是在法治尚不健全的情况下

摸索推进地方的自主权实践，也无疑加剧了地方

保护主义的负面影响。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呈现

出来的不同于计划经济下的表现样态，更多地体

现在地方立法和所谓的“产业扶持”上。换句话说，

在法治不健全情形下探索分权模式不仅未能解决

地方保护主义得以产生的制度性痼疾，反而还有

可能助长地方保护主义之风。中央如何在收放权

力的过程中调整与地方的关系，这个问题本身就

存在诸多争议，而观点的意义总是“来自于问题

本身”[22]。因此，从现实中的问题出发，探求以

宪法来平衡协调的路径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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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第 3 条第 4 款是我国央地关系的“元

规范”，其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又是调

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本原则。以此为规范指引，

规制地方保护主义应当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

要维护中央法令的效力和权威性，防止地方出现

“阳奉阴违”现象。只有各地方在制定规则的过

程中真正做到与中央法律规范保持协调一致、避

免矛盾冲突，才能够从立法的前端有效防止地方

保护主义的产生。另一方面，中央对地方集中统

一的协调管理应当运作在合法合理的范围之内，

才能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探索如何在中央触及不

到的领域建立一套防止地方保护主义的稳定有效

机制，从而为全国统一市场的构建保驾护航。

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

当竞争，破除地方保护和行政性垄断，依法规范

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这充分说明了党中央对

于维护市场公平竞争法治秩序的决心。中国作为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巨大的市场空间和极大

的发展潜力，但全国市场统一化的道路仍任重道

远。《意见》的出台只是一个新的开始，若真正

想要实现国内市场的统一，还需要把文件中的具

体要求应用到实践中去。因此，必须深入挖掘全

国统一大市场的宪法意涵，从制度层面优化中央

和地方的互动，扫除地方保护主义造成的要素流

通障碍，从而使政策真正得以落地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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